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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俄談判解決西藏問題 
 

1906-1907 年間，曾經為爭奪西藏而鬥爭的英俄

兩國，隨着國際形勢的變化又互相勾結起來。 

20 世紀初，由於英德矛盾尖銳化，英國漸向法俄

集團靠攏。1904 年英法協約的締結，為英俄接近創造

了前提。 

事實上，在日俄戰爭和英國侵藏戰爭結束以後，

英俄之間的矛盾雖然存在，但雙方已經不可能大動干

戈了。沙皇政府對日本作戰失敗，又受到 1905 年革

命的衝擊，實力大為削弱，所以希望同英國解決爭

端，緩和矛盾。英國則因實現了侵藏計劃，亦願同俄

國棄怨修好，共同對付他們的宿敵德國的挑戰。 

早在 1905 年 9 月，當俄國與日本簽訂朴茨茅斯

條約時，英王愛德華七世就邀請俄方代表(財政大臣

維特)訪問英國。英王向維特建議英俄聯盟。 

英國自由黨政府上台後，對建立英俄聯盟，表現

尤為積極。12 月 13 日，新任外交大臣主動向俄國作

出友好表示。俄國政府對這個表示感到興奮。由於當

時俄國處於革命風暴之中，沙皇政府的統治岌岌可

危，解決兩國關係中的實質性問題的時機還沒有來

到。 

1906 年初，俄國革命高潮已經過去，國內逐漸恢

復了相對平穩的政治局面。主張英俄友好的伊茲沃爾

斯基出任外交大臣。與此同時，充當友好使者的英國

新任駐俄大使尼科爾森也抵達彼得堡。5 月 29 日尼科

爾森拜會伊茲沃爾斯基，向俄國提出解決兩國爭端的

具體建議。他建議先就西藏問題進行談判，然後再談

阿富汗和伊朗問題，因為雙方在西藏問題上的利害衝

突又較諸其他兩個國家的衝突要輕一些。伊茲沃爾斯

基對這個建議表示贊同。 

6 月 4 日尼科爾森覲見沙皇尼古拉二世，呈交新

任大使國書。儀式過後，尼科爾森又當面向沙皇表示

希望立即同俄國外交大臣會談兩國關心的某些重大

問題。沙皇也立即表示贊同。 

6 月 6 日，沙皇召見外交大臣伊茲沃爾斯基，把

接見尼科爾森時的談話告訴他，並當面指示，要盡可

能達成一個協議。召見以後，伊茲沃爾斯基當天主持

召開了外交部的西藏事務會議，經過討論後認為，俄

國在西藏沒有直接利害關係，從而確定了在西藏問題

上同英國謀求妥協的方針。 

6 月 7 日，英俄兩國在彼得堡舉行談判，英方代

表為尼科爾森，俄方代表為伊茲沃爾斯基。雙方在亞

洲的矛盾集中表現於西藏、阿富汗和波斯(即伊朗)等

三國的問題上。俄國認為，西藏問題正是最容易同英

國達成協議的基礎，它可以作為這次談判的試金石。

首先尼科爾森提出了解決西藏問題的五點原則。1 ○1

俄國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承諾尊重西藏的領土

完整，絕對不干涉西藏內政。○2 根據上述規定，俄國

承認英國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特別關心西藏的對外

事務不得受任何大國的干擾。○3 英俄兩國政府各自承

諾不派代表前往拉薩。○4 英俄兩國政府同意，不為各

自的政府或其臣民在西藏謀求取得鐵路、公路、電

報、開礦或其他特權。○5 英俄兩國政府同意，西藏的

稅務，無論實物稅或貨幣稅，都不得抵押或讓與兩國

政府或其臣民。 

6 月 12 日，伊茲沃爾斯基將英國提出的五點要求

奏報沙皇，並逐一作了剖析。他指出了，英國的優勢

明顯，而俄國則無勢力可言；俄國手上掌握的惟有

“宗教利益”這一條，它既是向西藏施加影響的手

段，也是同英國交涉的惟一理由，而這一切所根據的

不過是當今達賴喇嘛的親俄傾向罷了。既然如此，俄

國只有在承認英國優勢地位的前提下，在談判中盡可

能地保留和伸張俄國在西藏的利益。 

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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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政府外交部於 1906 年 6 月 19 日再次召開西

藏事務會議。會議討論並贊同外交部所擬定的英俄西

藏協定草案，主張協定採用“補償議定書”的形式。 

隨後，英俄雙方關於西藏問題的談判，是圍繞下

列幾個問題進行的。 

 

(一) 達賴喇嘛問題 

俄國一向把達賴喇嘛作為維護本國利益和對抗

英國的一張皇牌。儘管派遣布里亞特士兵護衛達賴返

藏失敗了，但在談判中仍竭力要求讓達賴返回西藏，

重新執政。可是英國堅決反對達賴返藏，因為達賴同

俄國勾結很深。 

在英國的強硬態度下，俄國決定作出讓步。同時

也想利用達賴喇嘛的親俄傾向，以及他對蒙古的影

響，為其分裂中國蒙古的企圖服務。因此，伊茲沃爾

斯基於 7 月 13 日告訴尼科爾森說，他研究了達賴喇

嘛的情況和他的為人，並得出結論：為了英俄雙方的

利益，讓這個人返回拉薩是不適宜的。稍後伊茲沃爾

斯基又進一步申明他的看法，表示急切希望兩國政府

互相同意不採取任何行動促使達賴回西藏，而讓中國

政府按其願望行事。對於俄國的這一建議，英國政府

立即表示欣然接受。這樣，兩國在達賴喇嘛問題上的

分歧終於獲得了解決。 

 

(二) 西藏的對外事務不得受任何大國干擾 

英國提出的五點原則中的第 2 款這樣寫道：“俄

國承認英國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特別關心西藏的對

外事務不受任何大國的干擾。”這一條款明顯地限制

了俄國的侵藏利益，立即引起俄國方面的強烈反應。 

英國當然十分清楚俄國反對第 2 款的用心所在。

尼科爾森認為，俄國無非想繼續保持同達賴喇嘛的交

往，以與英國抗爭。對此，英國作出了一些讓步，對

第 2 款稍加修改，將“不得受任何大國的干擾”，改

為“不得受其他任何大國的插足所干擾，例如建立保

護關係或特別條約關係”。2 以為這樣一來，有關第

2 款的爭議便可解決。事實並非如此。俄國要求將這

一條款全部改寫，所提出的改寫樣稿是這樣的：“第

2 款，按照所承認的中國對西藏宗主權的原則，俄國

和英國約定，除通過中國政府外，不與西藏直接交

涉。此項約定並不排斥 1904 年英藏條約所規定的英

國商務代理人和西藏地方當局的直接關係。當然，俄

國或英國的教徒仍和達賴喇嘛以及西藏佛教界的其

他代表在宗教事務方面繼續享有進行直接聯繫的權

利。”3 俄國政府的這一番改動，不僅把“英國享有

特殊利益”一筆抹去了，而且又添進了俄國佛教徒仍

有與達賴喇嘛直接聯繫的權利，這是英國所不能接受

的。雙方經過反覆磋商，字斟句酌，直至 1907 年 2

月中旬才最後定稿，並且仍把“英國特殊利益”這句

話寫進序言中去。 

 

(三) 有關俄國布里亞特人同西藏的宗教聯繫 

俄國政府一直利用布里亞特人佛教徒充當間

諜，向西藏滲透政治勢力。英國力圖卡斷俄國與西藏

的這種聯繫。俄國就此事向英國指出，在英國使節到

達拉薩以前，布里亞特香客就與達賴喇嘛進行聯繫，

向喇嘛呈獻金銀和禮物；既然英國無意派代表駐拉

薩，俄國也只是要求繼續保持這種聯繫，而不在拉薩

派駐代表。 

雙方幾經交涉，俄國最後作了讓步，接受了英國

人的意見。俄國於 1907 年 1 月 15 日提交的修正稿第

2 款改寫如下：“無論俄國或英國之佛教徒臣民均可

就純宗教事務同達賴喇嘛以及西藏佛教之其他代表

人物進行直接聯繫。俄國政府和英國政府保證，就兩

國政府而言，它們將不准此種交往違反本協議之規

定。”4 最後，英國政府於 2 月 8 日表示接受俄國經

過修改的草案條款。 

 

(四) 科學考察隊問題 

地理考察和探險活動是英俄爭奪西藏的一種形

式。兩國都曾對西藏進行了大量的考察活動，取得了

大量地理與礦藏資料。在談判中，英國表示並非堅持

反對地理代表團入藏，而是建議這個問題拖延幾年，

待西藏的形勢獲得更好和更滿意解決之後再議定。 

1907 年 2 月，英國就此事提交了照會草稿，規定

5 年之內不允許科學使團入藏考察。3 月，俄國也提

交了一個照會草稿，內容與英國照會相似，而將不允

許入藏考察期限定為 3 年。4 月，英國接受了俄國政

府的草稿所提的方案。關於科學考察隊問題就此達成

了協議。 

談判期間，俄國不顧英國反對，批准了一個考察

隊入藏活動。1907 年 7 月 26 日，俄國政府官方報刊

《俄羅斯》披露了這一消息：經沙皇批准，科茲洛夫

中 校 將 前 往 中 亞 進 行 一 次 新 的 考 察 。 計 劃 沿

1899-1901 年他所作的西藏考察同一路線進行。英國

要求俄國就此事作出解釋，俄國則表示考察的路線是

在西藏領土以外的。由於英國激烈反對，科茲洛夫被

迫改變了考察路線，沒有直接進入西藏，但他在考察

期間，於 1909 年 2 月離開了考察隊，前往青海西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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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爾寺與達賴喇嘛會晤，在那裡逗留了一周，活動十

分秘密。這充分說明了，俄國的所謂科學考察隊總是

和政治陰謀相聯繫的。 

 

(五) 其他問題  

1. 關於英軍佔領春丕谷期限問題 

俄國政府認為，英軍佔領春丕谷破壞了兩國在西

藏的均勢，因此，儘管條約已對英軍佔領春丕谷的期

限有所規定，仍感到很不放心，力求英國更明確的表

態。俄國政府要求英國在西藏協定以外，以互換聲明

照會的方式，重申佔領春丕谷的暫時性。英國表示同

意。並於 1907 年 1 月 16 日提交了這一聲明，作為英

俄西藏協定的附件。英國聲稱，俟西藏 3 年內將 250

萬盧比的賠款付清，通商關市亦開放滿 3 年，而且

1904 年條約各款已得到認真實行，英國軍隊便撤出春

丕谷。 

2. 關於蒙古問題 

英俄談判期間，對蒙古懷有侵略野心的俄國加緊

策劃對蒙古的擴張活動，並且期望以在西藏問題上的

讓步，換取英國對其在蒙古擴張的支持。 

1906 年 7 月，俄國駐英大使館一等秘書波克列夫

斯基提出了蒙古問題，要求英國支持俄國在蒙古的侵

略活動。英國密切注視着俄國在庫倫的活動，並希望

維持蒙古的現狀。可是波克列夫斯基又聲稱，蒙古有

日本間諜活動，這些間諜慫恿中國當局加緊控制該地

區的行政，這樣必然導致與蒙古王公發生衝突，要求

英國協助處理此事。英國表示，只能在外交上給以協

助，使中國政府承認俄國的邊界，並停止侵犯邊界，

日本也可以在這一點上給以協助。 

俄國猶不知足，1907 年 1 月又催問英國，當協議

的主要基礎已經解決時，是否能適當地提到維持蒙古

現狀。英國對蒙古鞭長莫及，不像西藏問題那樣利害

攸關，倒樂得賣個順水人情。但又認為讓步要有限

度，以防止俄國貪得無厭，得寸進尺。1907 年 2 月，

英國表示不願把蒙古這類與西藏並無直接關係的問

題作為談判內容，但是無論在任何情況下，英國最多

只能說，它準備承認俄國在其緊鄰蒙古地區的特殊利

益；不過，俄國必須首先將其所伸展的地區確定下

來。在英國的支持下，其後不久，俄國就“擁抱了蒙

古”。 

3. 關於西藏行政區域範圍的問題 

1906 年 6 月 20 日，當英俄雙方就不准布里亞特

人和科學考察隊入藏問題交涉的時候，俄國曾問及，

英國說的西藏這個概念的含義是甚麼？究竟“英國

政府是把西藏當作一個地理的概念，也就是說，以地

理範圍下定義呢？還是當作一個行政單位？” 5  英

國對此一時無從回答。其後英國政府根據印度總督的

意見，認為西藏全境包括昆侖山南麓，東部和北部則

延伸至柴達木地帶；此外上柴達木和西泰孜，也是西

藏領土的一部分。同時英國還認為，西藏不是中國普

通行省之一，而是“在中國宗主權管理下的一個封建

國家，擁有很大的自治權力，並有權和鄰近國家就通

商和邊界締結條約。”這是英國單方面地謀劃把西藏

從中國分割出去的圖謀的具體反映。俄國政府對於由

英國政府主觀框定的區域範圍也不敢苟同，提出了

“應考慮把西藏的地理區域確定於中國所承認的界

限。”6 

 

 

二、英俄協定推動英國勢力深入西藏 
 

英俄兩國經過一年多的談判，終於解決了它們之

間的主要分歧，達成協議。於 1907 年 8 月 31 日締結

了《英俄協約》。這個協約是由西藏、波斯和阿富汗

等三個協定所組成。它標誌着英俄兩國在國際政治中

由相互對抗走向相互勾結。 

西藏協定由正文、附件、以及互致照會三個部分

組成。協定的序言首先指出，英俄兩國承認中國對西

藏的宗主權。同時強調了英國由於地理位置而對於充

分保持西藏的對外關係的現狀具有特殊的利益。協定

正文包括以下 5 條： 

第 1 條，締約雙方尊重西藏的領土完整，不干涉

西藏的內政。 

第 2 條，根據上述原則，英國和俄國只能經過中

國政府的中介與西藏發生關係。但英國仍可根據以往

有關西藏的條約與西藏直接聯繫。同時，英國和俄國

的佛教徒均可與西藏發生純粹的宗教聯繫。 

第 3 條，英俄兩國均不派遣代表前往拉薩。 

第 4 條，英俄兩國不得在西藏謀求各種租讓權。 

第 5 條，兩國約定，西藏的租稅不得抵押或讓給

兩國的政府或它們的臣民。 

在協定的附件中，英國重申：當西藏 3 年內付清

250 萬盧比賠款之後，英軍立即中止佔領春丕谷。 

此外，英俄兩國又互致外交照會，協定 3 年之內

未經對方政府同意，不得派遣科學考察隊進入西藏。

3 年期滿之後，兩國將共同磋商有關派遣科學考察隊

入藏的措施。 

1907 年 9 月 23 日，英國和俄國政府的代表在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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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堡互換了《英俄協約》的批准書。9 月 24 日，兩國

政府將協約通告各國。9 月 26 日正式公佈協約。9 月

27 日下午，英俄兩國駐北京公使將西藏協定的法文副

本送達清政府外務部，以示知照，並企圖迫使清政府

加以認可。 

西藏協定公佈後，俄國為之歡呼喝采，報刊上評

論熱烈，齊聲稱讚這個協定“公平合理”，對俄國有

利無害。但是英國的反應則有所不同，由於英國內部

黨派鬥爭的關係，對協定毀譽參半。以前任印度總

督、現任上院議員寇松為首的一部分人，從擴張主義

出發，拼命攻擊協定不平等、不合理，認為簽訂這一

協定無異於向俄國無條件投降。以外交大臣格雷為首

一部分人則對協定表示滿意，認為協定的條款已使英

國獲得了現實的利益，而俄國所得到的只不過是空泛

的利益。 

西藏協定締結的消息在中國引起極大的反響。國

內的報刊紛紛載文揭露這個協定的侵略本質，憤怒譴

責英俄兩國瓜分侵略西藏權益的罪行。 

19、20 世紀交替之際，英國通過戰爭和外交手

段，先後締結了拉薩條約、中英藏印條約和續約、英

俄西藏協定等幾個條約，攫取了一系列特權，此後英

國便通過這些條約的實施，使其政治經濟勢力一步步

深入西藏。 

首先，英國駐兵春丕谷，實行軍事佔領，作為西

藏償付賠款的抵押。春丕原只是帕里至亞東之間一個

山坳谷地，距亞東 21 華里，距帕里 120 華里。英軍

總部駐紮春丕，但上至江孜，下至亞東，都有兵隊駐

紮。同時英國還別有用心地混指亞東至帕里之地統名

春丕， 以展拓勢力範圍。軍事佔領還輔以行政管轄，

將亞東至帕里這一帶地區劃分為五個區域，任命各區

行政官員，在其管轄地區內非法徵收捐稅，攤派勞

役。為了達到長期軍事佔領的目的，英國先是規定賠

款 250 萬盧比分 25 年償付，後來雖然同意由清政府

繳付賠款，3 年付清，但仍不時別生枝節，企圖長期

佔領春丕地區。經過清政府的長期交涉，英國才於

1908 年 2 月從春丕谷撤軍。可是仍巧立名目在江孜駐

紮“商務委員衛隊”60 餘名。 

其次，根據條約，英國得以在西藏增設江孜、噶

大克兩個商埠。尤其江孜開埠以後，逐漸成為英國侵

藏勢力的一個最重要基地。它在江孜設立商務委員，

非法強買民地，建立官廨。又在年楚河畔強佔土地 400

多畝作商場。 

與此同時，英國加緊拉攏和分化西藏的上層人

物，千方百計扶植一批親英分子。1905 年 10 月，英

印政府一手製造了挾持班禪赴印的事件。1906 年初，

又在印度策劃舉行“佛教大會”，會上推舉班禪為公

所大總管。但是班禪始終沒有被英國的舉動所迷惑，

他不肯依照英國人的主意分裂西藏。1907 年以後，英

國鑒於拉攏扶植班禪的陰謀失敗，又轉為在西藏當權

人物中扶植親英勢力，並開始採取拉攏達賴喇嘛的手

段。英國駐亞東和江孜的商務委員常向西藏官員贈送

禮物，交往頻繁，逐漸使一部分藏族官員產生了親英

傾向。隨着西藏市場向英國開放，藏印貿易迅速發

展，西藏官員和貴族中同英國人做生意的人愈來愈

多，他們對英國的態度很自然地發生變化，由仇英抗

英，變成崇英親英。在西藏的親英勢力影響下，達賴

喇嘛對英國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很明顯，達賴在此

之前的抗英立場決不是出於個人的愛憎，而是代表西

藏統治集團的利益和願望。既然統治集團的態度已經

起了變化，達賴轉向親英也就不奇怪了。 

英國又要求修訂藏印通商章程，進一步向西藏擴

大侵略勢力。1907 年 9 月 12 日，中英雙方全權大臣

在印度西姆拉就藏印通商章程問題舉行談判。中方代

表為張蔭棠，英方代表為印度外交大臣，另外，清政

府屈服於英國的壓力之下，增派一名西藏代表。會上

決定雙方各擬草約，開列條款，彼此酌改。9 月 25

日開會，雙方互換草約，並決定以中方代表提出的 22

條草約為基礎，進行談判。但在 10 月 17 日的會議上，

英國方面對草約 22 條盡行刪改，並於 10 月 31 日提

出 16 條。綜觀中國和英國所提出的草約，雙方在以

下幾個方面存在爭議： 

第一，新開放的商埠江孜和噶大克設置商場問

題。中國堅持劃定商場界址，英國和其他外國的商人

只能在商場租地居住和貿易；英國則反對劃定商場界

址，要求允許英國商人在商埠內任意租地蓋房，從事

貿易。雙方最後議定，有關英國商人在商埠內，租地

建房事宜，應由中國和西藏官員與英國商務委員共同

商酌劃定。 

第二，由印度邊界至江孜一路英軍所建 11 處旅

舍問題。中國堅持贖回，由中國經營。英國最後同意

贖回，但要求交給英國設的電報局管理，卻被中國拒

絕了。最後雙方議定，這些旅舍由中國照原價贖回，

租與印度政府，每旅舍一半留為英國經管，其餘則為

中藏英印體面官員往來住宿之用。 

第三，不准英國人從商埠繞道進入西藏內地問

題。英國雖表示同意，但要求印度邊境居民例外。中

國方面曾堅持不同意，因為若准某些人繞道進入西藏

內地，則會變成西藏全境通商。但在英國的壓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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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接受英國的方案，允許印度邊境居民仍按傳統慣

例可在西藏其他地方貿易。 

第四，印茶入藏的徵稅問題。中國政府允許印茶

運銷西藏，但堅持印茶應與華茶徵稅標準相等。歷來

華茶入印徵稅額均為 55.6%；而印茶入藏，英國卻要

求按值百抽 5 納稅(稅額 5%)，兩者差別懸殊。中國政

府反對這種不平等現象，但被英國拒絕，雙方爭持不

下，中國政府便暫時阻止印茶入藏。 

第五，英國與西藏直接交涉的問題。英國把西藏

視為一個國家，力圖在條約中塞進可以與西藏直接交

涉的內容。如條約內中英藏三方並列，堅持以藏文入

約，英藏雙方辦理交涉等等。中國代表堅決反對把這

種有損中國主權的內容列入條約中去。但最後擬訂的

條約中，仍有部分條款提到英國商務委員可以與商埠

的中藏官員會同查訊，處理一切爭端。 

1908 年 4 月 20 日，在加爾各答簽訂了《中英修

訂藏印通商章程》15 款。這是英國強加於中國的又一

個不平等條約。英國通過這個章程取得了一系列侵略

特權。主要有：在商埠租地建築房棧的權利；英國商

務委員有會審權，與藏官員直接交涉權；英國商人有

治外法權、辦理郵政、電報權；在西藏各個商埠籌辦

巡警、駐紮商務衛隊等特權。總之，這個通商章程的

簽訂，不僅使英國自 1904 年侵略戰爭以來所取得的

特權合法化，而且為英國進一步擴大侵略，積極分裂

中國製造了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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